
農作物特惠津貼申請表 

(申請人填寫本申請表前請先參閱表末備註)

工程項目：

*我／我們 (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)
現就上述工程項目申請上述特惠津貼。 

2. 受影響的土地位於 的*丈量約份

第 約地段第 號／政府土地(下稱「該土地」)。

3. (i) *我／我們是該土地的*擁有人／佔用人；

(ii) *我／我們是該土地的租戶；

(iii) *我／我們一直向現居 的該土地註冊業

主 *先生／太太／女士繳付 元的*年租／月租，

*並有／但無簽立租約；以及

(iv) 現隨表格夾附下列文件副本：

[請於合適的方格內加上「」號]
租約 有 無

租金收據 有 無

其他文件 有 無

4. * 我／ 我們自 年 月 日起，已佔用該土地，以* 種植* 農作

物／果樹／松樹／____________________和*從事其他農業活動(__________________)。
* 我 ／ 我 們 謹 此 聲 明 ， 所 有 位 於 該 土地 之 上 的 * 農 作 物 ／ 果 樹 ／松 樹 ／

____________________均由*我／我們所擁有及種植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5. *我／我們延誤申請農作物特惠津貼是因為

6. *我／我們會向地政總署提供一切其他所需資料。

7. *我／我們聯絡的方法如下：

 聯絡地址：

 聯絡電話：

姓名： 簽署： 日期：

姓名： 簽署： 日期：

姓名： 簽署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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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
備註 1： 本署在發放任何款項前，均須審查並核實有關申索。因此，填妥本表格

將有助地政總署進一步處理你／你們的申索。 

2： 請隨表格夾附你／你們所持有的租約及租金收據的副本。

蒐集資料的用途 

3： 你／你們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地政總署使用，以處理受公共發

展項目影響的農作物的特惠津貼申請。 

4： 在本表格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。如你／你們未有提供足夠資料，

本署可能無法處理你／你們的申請。 

5： 本署為評估和發放你／你們申索的特惠津貼，可能會向其他政府部門披

露你／你們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。 
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 

6：   根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第18及第22條和該條例附表1第6原則，你／

你們有權查閱和更正個人資料，包括可在支付複印費及其他所需費用

後，索取本表格所載個人資料的副本。如認為相關資料並不準確，即有

權要求改正其個人資料。 

7： 如欲提出查閱和更改個人資料的要求，請聯絡下述人員：

香港渣華道 333 號 

北角政府合署 21 樓
地政總署 
部門主任秘書 


	Untitled
	農作物特惠津貼申請表 
	工程項目：


	project_title: 
	applicant_name: 
	hkid_number: 
	dd_number: 
	lot_number: 
	government_land_location: 
	rent_amount: 
	owner_name: 
	address: 
	tenancy_agreement: Off
	rent_receipts: Off
	other_documents_description: 
	other_documents: Off
	occupation_1: 
	other_agricultural_activities: 
	occupation_2: 
	late_application_reason_1: 
	late_application_reason_2: 
	contact_address_1: 
	contact_address_2: 
	contact_tel_no: 
	applicant_name_1: 
	date_1: 
	applicant_name_2: 
	date_2: 
	applicant_name_3: 
	date_3: 
	occupation_start_year: 
	occupation_start_day: [--]
	occupation_start_month: [--]


